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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债券期限为20年。根据2023年1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20%

进行预测，20年期预测利率为3.71%，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半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

次性还本。

二、投资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浏阳市水利局。该单位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30181006162828F

机构类型 机关

机构地址 浏阳市环府路行政中心（浏阳市人民政府）

负责人 罗拥军

登记机关 中共浏阳市委、浏阳市人民政府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的主管单位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政府工作部门，

依职能或政府授权享有对各项目的管理的权限，系适格的主管部门。

三、本次拟发行债券对应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次拟发行债券的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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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平衡方案》记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信息披露文件包含项目概况、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项目收入和成本预测、项

目融资平衡情况、潜在风险评估、还款保障措施、主管部门责任等方面内容。

（二）专项评价报告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对本次债券所涉项目提供专项评价，并作出了

《专项评价报告》：根据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共产生

经营性资金净流入17,814.40万元，债券融资本息合计10,452.00万元，本息保障

倍数为1.70倍，用于还本付息资金的充足性得到保障。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

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满足项

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

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长沙分所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大

信会计师事务所长沙分所是依法成立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的合伙制会计

师事务所，持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079155346B），湖

南省财政厅于2018年5月14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NO.5000966），具有出具本次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

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本所是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




















